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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

● 被担保人：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盛屯矿

业” 或“上市公司” ）、宏盛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盛国际” ）。

●公司全资子公司汉源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源四环” ）

为公司在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厦门国际银行厦

门分行” ）最高额不超过10,000万元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宏盛国际向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渣打

银行” ）作为牵头行的银团申请的合计10,000万美元以及不超过10,000万美

元增加额度选择权的银团贷款额度授信提供本金最高额不超过20,000万美

元（或等值货币）连带保证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盛屯矿业为宏盛国际提供担

保的余额为0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一、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汉源四环拟与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签订《保证合同》，

同意为本公司在厦门国际银行厦门分行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大写）壹亿元

整的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止。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的规

定，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汉源四环已履行内部审议

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7年01月14日

3、注册地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836号3#楼101号A单元

4、法定代表人：张振鹏

5、注册资本：人民币282,515.2262万元

6、经营范围：对矿山、矿山工程建设业的投资与管理；批发零售矿产品、有

色金属；黄金和白银现货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

商品目录），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信息咨

询；智能高新技术产品的销售、服务；接受委托经营管理资产和股权；投资管理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7、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33,896,822,852.54 27,345,762,505.34

负债总额（元） 15,783,075,820.21 13,572,841,345.04

资产净额（元） 15,479,557,195.51 11,929,864,868.09

项目

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19,244,030,723.54 45,236,733,11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75,854,870.33 1,031,454,101.89

8、担保方与公司的关系：担保人汉源四环为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资孙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 汉源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

担保金额（主债权） 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整

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本金及利息（包括逾期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乙方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上述担保事项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议程序， 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

风险可控，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

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二、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与渣打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宏盛国际合计不超过贰亿美元的授

信业务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保证合同》签署

之日始，直至主协议及相关项下协议中最晚一笔债务的应付日后的三年止。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2022

年5月16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4月26日和2022年5月17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担保额度在

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批的额度范围之内，本次担保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担保文件签署后， 因相关业务尚未实际发生导致公司的担保义务增

加，故公司为宏盛国际提供担保的余额为0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宏盛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05月02日

3、注册地址：RM� 22G� 5F,� SELWYN� FACTORY� BUILDING,� 404�

KWUN� TONG� ROAD,� KWUNG� TONG,� KOWLONG,� HONG� KONG.

4、法定代表人：张振鹏

5、注册资本：港币4,314.2万元

6、经营范围：国际贸易与投资

7、宏盛国际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2,269,885,311.03 1,773,011,645.81

负债总额（元） 2,449,445,215.82 1,920,396,285.81

资产净额（元） -179,559,904.79 -147,384,640.00

项目

2022年1-6月

（未经审计）

2021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49,859,561.94 108,577,174.88

净利润（元） -102,474,699.11 -66,157,583.96

8、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宏盛国际为盛屯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方 宏盛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自《保证合同》签署之日始，直至主协议或及项下担保债务中最晚到期应付的一笔债务的应付日（不因提前

到期而调整）后的三年止

担保本金金额 最高额20,000万美元（或等值的其他货币）

担保范围

1）偿还根据主协议及融资文件下应付渣打银行及其他融资方（债权人）的所有担保债务；2）在主协议及融

资文件项下的任何付款义务构成的担保债务；3）或渣打银行及其他融资方（债权人）实现其本保证下的权

利所遭受的费用和花费以及所采取的任何行权行动所导致的任何数额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宏盛国际是公司的全资下属公司， 上述担保是根据全资下属公司业务发

展及资金需求情况，并依照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开展的合理经营行为。

宏盛国际经营情况稳定、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对其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

控制权，可有效防控担保风险。上述担保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造成不利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部单位担保的情形，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总余额为423,174.37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35.47%， 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418,

224.37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5.06%，公司对外担保均无

逾期。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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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控股子公司之间

调剂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担保额度调剂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在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授予的担保额度内，将其他控股子公

司尚未使用的担保额度调剂2亿元至全资子公司科立鑫（珠海）新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科立鑫（珠海）” ）使用；将其他控股子公司尚未使用的担保额

度调剂8亿元至全资子公司宏盛国际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盛国际” ）

使用。

二、原担保额度分配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4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2022

年5月16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2022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银行、信托贷款、融资租

赁公司等金融及类金融机构申请融资及日常经营需要时，公司（含子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公司为各主要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150亿

元的担保，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等

值人民币75亿元， 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等值人民币75亿元。 上述额度有效期自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在总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可根据

各子公司经营情况调剂使用。

具体情况如下：

计划担保对象 计划担保额度（亿元）

盛屯金属有限公司 6

厦门盛屯金属销售有限公司 1

盛屯（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4

锡林郭勒盟银鑫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

兴安埃玛矿业有限公司 0.5

贵州华金矿业有限公司 0.5

大理三鑫矿业有限公司 0.5

深圳市盛屯金属有限公司 0.5

科立鑫（珠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曾用名;珠海市科立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5

科立鑫（阳江）新能源有限公司 2

四川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20

汉源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10

盛屯金属供应链（成都）有限公司 4.5

四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

四川高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0.5

石棉环通物流有限公司 0.5

汉源环通物流有限公司 0.5

盛屯能源金属化学（贵州）有限公司 20

CHENG�TUN�METAL�INTERNATIONAL�TRADE�PTE.LTD.

（盛屯金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6.5

Wang�Sing�International�Resources�Limited

(宏盛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

7

PT.ChengMach�Nickel�Indonesia

（印尼盛迈镍业有限公司）

16.5

CHENGTUN�GLOBAL�RESOURCES�INVESTMENT�LIMITED

（盛屯环球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10

Chengtun�New�Materials�Co.,�Limited

(盛屯新材料有限公司)

2

CHENGTUN�CONGO�RESSOURCES�SARL

(刚果盛屯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8.5

KALONGWE�MINING�SA

（卡隆威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5

PT.�Youshan�Nickel�Indonesia

（友山镍业印尼有限公司）

3

HONGKONG�XUCHEN�LIMITED

（香港旭晨有限公司）

3.5

Hongkong�ChengTun�Metal�Co,.Limited

（香港盛屯金属有限公司）

1.5

合计 150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2022年4月2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为子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1）.

三、本次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及子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经公司董事长审批，在担保

总额度不变的情况下，将科立鑫（珠海）的担保额度从5亿元调整为7亿元，宏

盛国际的担保额度从7亿元调整为15亿元。

具体情况如下：

计划担保对象 原担保额度 调整后担保额度

科立鑫（珠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5 7

盛屯环球资源投资有限公司 10 8

宏盛国际资源有 限公司 7 15

贵州华金矿业有限公司 0.5 0

大理三鑫矿业有限公司 0.5 0

香港旭晨有限公司 3.5 0

盛屯金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6.5 4.5

卡隆威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5 3

小计 37.5 37.5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部单位担保的情形，上市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总余额为423,174.37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35.47%， 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总余额为418,

224.37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5.06%，公司对外担保均无

逾期。

特此公告。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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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于 2022年 12月 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2年 11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琚存祥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参会

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江苏集萃药康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的首

次授予条件是否成就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

格；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

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符合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中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因此，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12月1日， 授予价格为

15.00元/股，向22名激励对象授予162.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集萃药

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2）。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 12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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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于2022�年12月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2�年11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高翔先生召集并主持， 应参会董事9

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3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江苏

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

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2年12月1日为首次授予日，授予价

格为15.00元/股，向22名激励对象授予162.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江苏集萃药

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42）。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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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2年12月1日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162.00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41,000万股的0.40%

●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或“本次激励计划” ）规定的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条件

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2年12月1日召开第一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22年12月1日为首次授予日，以15.00元/股的授予价格向

22名激励对象授予162.00万股限制性股票。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苏集萃药

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核查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

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2年11月1日，公司公告了《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更正后）》等相关文件，就涉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更正。

3、2022年10月31日至2022年11月9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

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22年11月11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了《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2-036）。

4、2022年11月18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2年11月19日，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2-039）。

5、2022年12月1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与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内容与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

励计划相关内容一致。

（三）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的明确意见

1、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中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

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 确定公司和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

亦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

就。

2、监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1）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

体资格；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任职资格， 符合《管理办法》 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 ）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

范围，其作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公司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公司《激励计划》及

其摘要中有关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因此，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12月1日， 授予价格为

15.00元/股，向22名激励对象授予162.00万股限制性股票。

3、独立董事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1）根据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

授予日为2022年12月1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激励计划》

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未发现公司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

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3）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确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 均符合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

关于本次激励计划有关任职资格的规定，均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

司《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

（4）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的计划或

安排。

（5）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

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

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12月1日，并同意

以15.00元/股的价格向符合首次授予条件的22名激励对象授予162.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四）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具体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2年12月1日

2、首次授予数量：162.00万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41,000万股的0.40%

3、首次授予人数：22人

4、授予价格：15.00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

（1） 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全部归属或作废失效之日止，最长不超过77个月。

（2）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定比例

分次归属，归属日必须为交易日且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归属：

①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

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②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③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④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不得归属的期间另有规定的，以相关规定为准。 上

述“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3）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A类激励对象和B类激励对象分别设置

了不同的归属安排，具体情况如下：

①A类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各批次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总

量的比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7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29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9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41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41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53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四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53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65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五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65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77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0%

②B类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各批次归属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总

量的比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一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7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29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二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9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41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41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53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归属条件而不能申请归属的该期限制

性股票，不得归属，作废失效。

激励对象根据本次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

务。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份拆细、配股、

送股等情形增加的股份同时受归属条件约束，且归属之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若届时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的，则因前述原因获得的股份同样不得归属。

7、激励对象名单及首次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占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比例

占授予时股本总额的比

例

一、A类激励对象：核心技术人员、高层管理人员（3人）

MarkW.Moore 核心技术人员 美国 53.80 26.57% 0.13%

高层管理人员（2人） 46.20 22.81% 0.11%

二、B类激励对象：中层管理人员、研发技术人员（19人）

中层管理人员、研发技术人员（19人） 62.00 30.62% 0.15%

首次授予部分合计（22人） 162.00 80.00% 0.40%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

均未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公司全部有效期内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

超过股权激励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

2、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

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三）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与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

准的公司《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

（四）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人员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

围。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同意公司本次

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2年12月1日， 以15.00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首次授予条件

的22名激励对象授予162.00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

况的说明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不含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会计司《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授予限制性股票》，

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股份支付费用的计量参照股票期权执行。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11

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公司

选择Black-Scholes模型计算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公司于2022年12月1日对首

次授予的162.0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测算。 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26.60元/股（授予日收盘价为公司2022年12月1日收盘价）；

2、有效期分别为：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至每期归属日的期限；

3、历史波动率：分别采用有效期对应期限的上证指数的波动率；

4、无风险利率：2.13%、2.36%、2.47%、2.59%、2.69%（分别采用中国国债1年期、2年期、

3年期、4年期、5年期的收益率）。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次激励计

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归属安排的比例摊销。 由

本次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

响如下表所示：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预计摊销的总费

用（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2024年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万

元）

2028年（万

元）

162.00 2063.20 67.23 806.81 587.96 346.00 167.35 70.92 16.93

注：1、上述计算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与授予日、授予价格和归

属数量相关，激励对象在归属前离职、公司业绩考核或个人绩效考核达不到对应标准的会

相应减少实际归属数量从而减少股份支付费用。 同时，公司提醒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

影响。

2、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 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

但同时此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凝聚力、团队稳定性，并有效

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经营效率，给公司带来更高的经营业绩和内在价值。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

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自律

监管指南》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首次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数量及首次授予价格等均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激励计

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成就；公司已按《管理办法》《上

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南》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

露义务；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尚需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及办理股票首次授予登记

事项。

六、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取得

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公司不存在不符合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的

情形；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授予价格、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等的确定符合《管理

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上网公告附件

1、《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授予日）》；

3、《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授予日）》；

4、《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5、《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

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6〕141号）相关规定，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就旗下财通内需增长12个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内需增长

12个月定开混合，基金代码：009970）、财通稳进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稳进回报6个月持有期混合，基金代码：010640）参与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航空，股票代码：002928）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事项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非公开发行股

票

认购数量（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占基金

资产净值比例

锁定期

财通内需增长12个

月定开混合

华夏航空 1,630,435

15,000,

002.00

1.61% 19,402,176.50 2.08% 6个月

财通稳进回报6个月

持有期混合

华夏航空 51,087 470,000.40 0.22% 607,935.30 0.28%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2-12-01数据。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日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长信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2月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长信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长信可转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519977

基金管理人名称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李家春、吴晖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倪伟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倪伟

离任原因 工作需要

离任日期 2022年12月2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继续担任长信利众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长信利尚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和长信易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注：上述离任日期指本公司作出基金经理正式解聘决定的日期。

特此公告。

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2月3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富国港股通

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2月0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国港股通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国港股通策略精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1635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王菀宜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汪孟海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汪孟海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22年12月02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否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否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03日

\证券代码：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2-130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0.22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6亿元且不超过12亿元。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以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2-02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11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2,000,031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9%，成交的最高价为34.90元/股，最低价为27.08元/股，已支付的

总金额为397,984,751.6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

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2日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因业务发展需要，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2年12月

2日起由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11号港中旅大厦6层迁入新址办公。

公司新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深创投广场48层

邮政编码：518054

除上述信息变更外，本公司其他联系方式均保持不变。

本公司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33011866

传真：0755-33011855

客服电话：400-060-3333

客服邮箱： service@htcxfund.com

直销中心电话：0755-33062918

直销中心传真：0755-33062910

直销中心邮箱：service@htcxfund.com

特此公告。

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3042� � � � � � � �证券简称：中农联合 公告编号：2022-066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姜洪

胜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调整，姜洪胜先生向董事会提出辞去公司副总经理

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姜洪胜先生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表示感谢。 姜洪胜先生本人未持有

公司股份，其辞职后仍继续在公司任职，担任公司纪委书记。

特此公告。

山东中农联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88071� � �证券简称：华依科技 公告编号：2022-082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提交募

集说明书（注册稿）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1月21日获得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

公司于2022年9月8日收到上交所出具的 《关于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2〕217号），公司

已经会同相关中介机构认真落实及回复。

根据相关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申请文件内容进行了更新和修订，并根据

项目进展和公司实际情况，形成了《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 （注册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等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

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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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股份事项基本情况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等议案，于2022年4

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回购股份金额的议案》。 具体

内容分别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29日、2022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 《皇马科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5），《皇马科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修订版）》（公告

编号：2022-024）。

二、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

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自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2022年11月30日，公司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已回购股份数量为8,299,988股， 已回购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4099%，成

交的最高价格为 16.75元/股， 成交的最低价格为 13.19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123,123,

590.34元人民币（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回购股

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3日


